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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济南市历城区委组织部

关于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建设管理问题的意见

各镇党委党建工作办公室，各村党组织：

根据省、市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基本阵地，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区有597个村，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任务十分艰巨。部分村在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有的村无场所，长期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家中办公；有的租赁场所办公；有的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擅自对外长期出租，有的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变卖，导致村级组织无场所办公；有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房屋年久失修，村级组织无法办公；有的建、管、用严重脱节，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除村里组织个别活动被利用外，平时一锁了事，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有的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内的公共财产和远程教育设备管理不善，丢失损坏现象严重等。为解决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问题，根据上级部署，自2006年以来，我区由区委组织部牵头，先后进行了两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批建设工作。在各级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市、区财政和市、区管党费拨出了配套资金，区直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各镇和有关项目村认真组织项目实施，确保了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到2010年底，我区所有行政村能够基本解决村级组织无活动场所的问题。各级要切实提高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其建设成为村党组织和其他村级组织开展工作、服务群众的综合阵地，作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提升农村党建工作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上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
二、明确产权归属，不得擅自处置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财产包括主体建筑、附属设施、活动场地、党员现代远程教育相关设备及物品、办公用品、图书音像资料等。要根据资金来源和场所性质，依法界定其产权和归属，严格国有、集体资产管理。自2006年以来，由上级党委、政府以及包村部门投入资金或无偿划拨、党费补助新建或改扩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及内部资产，其产权属于所在镇人民政府所有，其性质为国有资产，村级组织只有使用权，无权进行处置，同时要保证其安全完整。对村集体历史传承下来或主要由村集体出资建设的活动场所及办公设施，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其性质虽为集体资产，但由于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作为村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活动的公益性和特殊性场所，村“两委”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售、出租、转让。擅自出售、出租、转让或以其它方式改变其用途的，相关协议一律无效。在新建比原来规模更大、档次更高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后，确需变更原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用途或进行处置的，必须在原场所内设备、设施移入新场所后，由村党组织、村委会向所在镇党委、政府提出申请，经所在镇党委、政府书面同意之后，再经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三、搞好管理维护，提高利用效率

村“两委”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要加强管理，及时维护维修。要切实做好安全工作，安装必要防火防盗设施，安排专人值班，确保场所内各种设备、设施及档案资料的安全。各种远程教育设备要安装在活动场所内，使其发挥作用；各种设施、设备为国有或集体资产，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无权抵押、出租、出借、变卖等，更不能丢失或据为己有。村党组织和其他村级组织要在场所内集中办公，认真完成好上级安排部署的各项任务，处理好党务、村务等各类村级事务，为党员群众服好务。要以村党组织为龙头、以活动场所为依托，深入开展以“便民、利民、为民”为主要内容的“一站式”服务，通过设立“为民服务代理点”，帮助村民办理有关申请类、证明类文书和代办各类证件、手续。要利用活动场所定期召开村“两委”会议、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及时处理村级事务，定期讨论重大事项。要举办经常性培训班、报告会，组织专题研讨，开展现场咨询，不断向群众讲授市场经济和科技知识。要充分利用场所内的远程教育设备，定期不定期地组织收看活动，进一步提高干部党员和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要利用活动场所积极组织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农民群众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通过充分利用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使其不仅成为村“两委”和其他村级组织的办公场所、农村社区管理和党员活动的阵地、信息传播和村民议事的中心，还要成为基层矛盾调解中心、服务群众的窗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四、切实加强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工作的领导

各镇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管和指导；各镇党委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委员作为直接监管责任者，要定期对辖区内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建设管理和使用工作进行检查。对违反上述意见要求的，要督促限期改正，对造成损失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村“两委”负责活动场所的日常管理使用、设施设备的维护维修以及活动场所的安全防范工作，村党组织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作为管理使用工作的具体责任者，要切实负起责任，解决管理、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真正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管好、用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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